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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湖北能源、上市公司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认购对象、发行对象、三

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发行方案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保荐人、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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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 年 10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4 年 11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前述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有权国资监管单位审批情况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三峡集团出具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关于湖北能源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批准了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事项。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 年 4 月 16 日，深交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2025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1 号）。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202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 10 月 17 日出具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E23530 号），截至 2025

年 10 月 17 日止，中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

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2,899,999,998.40 元。 

3、2025 年 10 月 17 日，中信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

公司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 10 月 17 日出具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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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E23531 号），截至

2025年 10月 17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99,999,998.4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5,299,041.15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894,700,957.2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97,938,144.00 元，计入

资本公积人民币 2,296,762,813.25 元。 

（五）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

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597,938,144 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

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不低

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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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4.95 元/股，为以下价格孰高者： 

1、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结

果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定价基准日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025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北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99,723,45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6月 20日。因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前述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 4.95 元/股调整为 4.85 元/股。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99,999,998.4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5,299,041.1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4,700,957.25 元。 

（七）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三峡集团。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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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 

三峡集团已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与发行人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承诺按

照协议约定认购发行人股票。 

经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85 元/股，三

峡集团认购股数为 597,938,144 股，认购金额为 2,899,999,998.40 元。 

（八）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相

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之前已经持有的湖北能源股

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 

（九）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三峡集团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伟平 

注册资本 21,323,223.15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50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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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态保护

服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利相关

咨询服务；新兴能源、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环保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城市排

水设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境内旅游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三峡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三峡集团以现金方

式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内，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详细情况请参阅发行人登载于深

交所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三峡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

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对象的核查 

1、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核查 

三峡集团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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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针对本次发行，三峡集团就资金来源承诺如下： 

“本公司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以“名股实债”形式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

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

存在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

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或

者间接来源于湖北能源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本公司从湖北能源及本公司其他下属

子公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不存在与湖北能源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

得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湖北能源及湖北能源的其他股东（本公司一致行动人中国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除外）或者该等主体的利益相关方直接或间接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

承诺或者变相承诺保底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文件，三峡集团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

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该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

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三峡集团从湖北能源及本公司其他下属子公

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进行

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

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

能力是否匹配 

1 三峡集团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风险等级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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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李泽由、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路宏伟 

项目组成员：孟宪瑜、王安、张子威、吴舒曼、汪振涛、宋昱晗、梅博韬 

联系电话：010-60834446 

传真：010-6083361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项目组成员：贺君、李天万、黄捷宁、李菲、姚雨晨、王金晶、杜锡铭、宋

沐洋、徐姊祎、蔡玉霞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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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24 层及 27-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贾琛、丁蔚、刘宜矗 

联系电话：010-50872866 

传真：010-65681022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负责人：杨晨辉 

经办注册会计师：郝丽江、高世茂、王晓飞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五）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洪勇、陈刚 

联系电话：027-62560288 

传真：027-8877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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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末，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28.04 1,822,266,821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6.39 1,715,243,843 国有法人 - 

3 三峡集团 15.71 1,021,097,405 国有法人 - 

4 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27 212,328,040 国有法人 -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26 212,074,260 国有法人 - 

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12 202,676,864 国有法人 - 

7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24 80,390,536 
境内一般

法人 
- 

8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77 49,900,532 
境内一般

法人 
-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71 46,223,800 国有法人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0.45 28,991,494 其他 - 

合计 82.94 5,391,193,595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变动的影响，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7,097,661,600 股，公司前十名股东

示意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25.67 1,822,266,821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24.17 1,715,243,843 国有法人 - 

3 三峡集团 22.81 1,619,035,549 国有法人 597,9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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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4 
长电宜昌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2.99 212,328,040 国有法人 -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99 212,074,260 国有法人 - 

6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86 202,676,864 国有法人 - 

7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13 80,390,536 
境内一般

法人 
- 

8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70 49,900,532 

境内一般

法人 
-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65 46,223,800 国有法人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41 28,991,494 其他 - 

合计 84.38 5,989,131,739 - 597,938,14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597,938,144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

人仍为三峡集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开发

建设，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仍为三峡集团，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

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

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1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

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除本次发行外，本次发行预计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类型，也不会新增同业

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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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

批准，并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合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

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三峡集团从湖北能源及本公司其他下

属子公司所获取的现金分红除外）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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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经有权国资监管单位

批准，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董事会决

议、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3.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股

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5.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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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声明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李泽由  

   

 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   

 路宏伟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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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陈  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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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贾 琛   

 

  

 

 
 

  丁 蔚   

 

  

 

 
 

     

  刘宜矗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学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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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郝丽江  高世茂 

     

     

  王晓飞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晨辉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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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

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洪勇  陈 刚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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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 号 

电话：027-86606100  传真：027-86606666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电话：010-60837212  传真：010-60836960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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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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